國際公法 課程大綱

授課教師：廖宗聖 教授  e-mail:lawtsl@ccu.edu.tw
  年級：法律學系法制組  學分：2學分，必修
時間：星期二 16:10-18:00  地點：法學院205
Office Hours: 星期四上午09：00-12:00
	課程說明
	1.本課程採用老師建構的「發展式學習法」（DLM, Developmental Learning Method）：參與(探索(習得(轉化(創造 Participate(Explore(Learn( Transform(creAte (Pelta；希臘、羅馬時代士兵使用的小型、輕巧盾牌)
2.本課程教授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與發展，國際公法對國際、國內社會的影響，以及台灣對國際法的實踐。

3.本課程於某些交錯部份亦引入「跨國法」的基本概念，並說明學習、研究上如何見樹見林。

4.本課程進行中，若有適合的時事、案例，將一併討論。

5.國際公法分組報告及寫作：學生共分為8組（每一組一小組長），6/8及6/15二週由各組進行報告，每組報告15分鐘，接受發問5分鐘。報告題目請於4/13 由班代收齊，上課時交給老師。

	教學目標(核心能力)
	1.學生能習得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，並瞭解其在近代的演進發展。

2.學生能對「跨國」概念有基礎的認識，促進法理的思辯。

3.學生能透過國際事件、外國案例的研讀，擴大個人視野與國際觀。

4.學生能透過與國際公法的研讀，重新反思國內的法律體系，有助對法律的駕馭。
5.學生能透過分組報告及寫作，提高小組合作、學習能力，增加群體活動能力。

	教學方式
	1.投影片講授 2.課堂討論3.學生報告

	指定用書
	1.丘宏達，現代國際法，台北：三民，修訂三版 （2012）。

	成績評定
	1.課堂討論與參與：20％

2.分組報告及寫作：40%

4.期末考：40%

	教學進度
	2/23
	課程導論

	
	3/2
	第一章 國際法的概念與性質 

	
	3/9
	第二章 國際法的淵源（一）

	
	3/16
	第二章 國際法的淵源（二）（學生進行分組）

	
	3/23
	第三章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（一）（給撰寫分組報告說明）

	
	3/30
	第三章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（二）

	
	4/13
	第三章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（三）（各組繳交報告題目）

	
	4/20
	第四章 條約（一）

	
	4/27
	第四章 條約（二）

	
	5/4
	第四章 條約（三）

	
	5/11
	第五章 國際法的主體（一）

	
	5/18
	第五章 國際法的主體（二）

	
	5/25
	第六章 承認

	
	6/1
	第八章 國籍、個人與人權（一）

	
	6/8
	1組報告、第2組報告、第3組報告、第4組報告

	
	6/15
	第5組報告第、第6組報告、第7組報告、第8組報告

	
	6/22
	期末考

	
	
	

	參考書籍
	1.陳隆志，當代國際法引論，台北：元照，初版（1999）。

2.超國界法律論文集－陳長文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，台北：理律（三民總經銷），初版（2004）。

3. Jeffrey L. Dunoff, Steven R. Ratner, and David Wippman, International Law: Norms, Actors, Process: A Problem-Oriented Approach (2002).
「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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